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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底电缆管道管理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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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底电缆管道是一种重要的海底基础设施，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

用，但管理问题日益突出。文章从我国海底电缆管道的发展特点入手，着重分析了我国海底

电缆管道管理存在的法规制度不健全、保护主体责任不明确、安全隐患问题突出、信息共享机

制不畅４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海底电缆管道管理法规、完善海底电缆管道政策

制度、建立海底电缆管道动态监管体系、开展海底电缆管道普查等建议，以期为我国海底电缆

管道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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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电缆管道是指铺设于海底用于通信、输

水、输电、输油、输气等用途的各类电缆管道的总

称，分海底电缆和海底管道两大类型。海底电缆

依据用途可细分为海底输电电缆、海底通信光缆

及海底复合电缆，海底管道依据用途可以细分为

海底输油管道、海底输气管道、海底输水管道、海

底排污管道和海底混输管道等。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

发展和全球新技术应用实践的不断推进，海底电

缆管道日益成为物质、信息、能源等在海域空间

输送的重要通道。我国海底电缆管道数量与空

间布局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底电缆管道

规模持续扩大，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密集布局于

近岸海域的海底电缆管道，与日趋活跃的围填海

造地、围海养殖、海砂开采、港口码头建设等用海

活动之间的空间叠置或毗邻，严重影响到海底电

缆管道的安全［１－２］。

１　我国海底电缆管道发展特点

我国海底电缆管道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注册备

案，到２０１４年国家海洋局及分局审批管理的海

底电缆管道注册备案３９６条。

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两个时间

段内国家海洋局及分局审批管理的海底电缆管

道综合分析，发现我国海底电缆管道发展存在以

下特征。

（１）海底电缆管道铺设规模持续扩大。１９９４－

２００３年间国家海洋局及分局共审批海底电缆管

道１６０条，而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间审批的海底电缆管

道总数量达到２３６条，比前１０年增加７６条。

（２）海上油气勘探开采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

是我国海底电缆管道的主要用途。北海区海底

电缆管道中３６６条的所有者属于石油天然气开

采企业，南海区海底电缆管道中３３条的所有者

属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３）岛陆间海底电缆管道是近年来我国海底

电缆管道规模快速扩大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随着我国海岛开发能力的加强，为海岛开发通

水、通电、通信等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成为除海

上石油开采外我国海底电缆管道规模快速增长

另一驱动因素。浙江省因舟山群岛开发铺设的

海底电缆管道超过１００条，占到全省海底电缆管

道８０％以上。辽宁省审批的５条海底电缆管道

中４条就是为长海县海岛开发铺设的。福建省

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也主要为岛陆间海底电缆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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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际海底光缆登陆区相对集中。我国通

往国外的５２条国际海底光缆中３０条的登陆点集

中在深圳附近海岸，１０条登陆点集中在上海附近

海岸，密集的登陆点导致上海海岸区域选择海底

电缆管道登陆点极为困难。

２　我国海底电缆管道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海底电缆管道保护法规制度不健全

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

分别于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２年发布，先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管理法》颁布实施时间，使得海底电缆

管道铺设管理未完全纳入海域管理。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一些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拿到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直接铺设施工，施

工完毕后，不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注册备案，造

成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的海底电缆管道信息

不全，无法划定海底电缆管道保护区，定期巡航

保护无据可依。

（２）一些地方海底电缆管道路由勘测、铺设

施工和海域使用审批不在同一部门，部分企业办

理完铺设施工手续后，不主动或者拖延办理海域

使用手续，导致海底电缆管道用海游离于海域使

用管理系统之外，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无法协调海

底电缆管道用海与其他行业用海之间的矛盾，用

海冲突产生的海底电缆管道安全隐患突出。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很

多已超过设计年限或已弃用，已有业主提出申请

报废，但当前法律法规对海底电缆管道报废流程

无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拆除，什么情况

下可原地弃置，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

（４）《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规定“从事海上各种活动的作业者，必须保护已

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

偿”，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赔偿依据和标准。《海底

电缆管道保护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海上作业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停止海上作业，并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罚款在一万元以下，而且没

有具体的损害程度评判细则，不能对海底电缆管

道保护违法行为构成有效威慑。

２２　海底电缆管道保护主体责任不明确

《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第三条规定“国务

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海底电缆管道的

保护工作，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海底电缆管道保护

工作”。第十条规定“国家鼓励海底电缆管道所

有者对海底电缆管道保护区和海底电缆管道线

路等设置标志”，第十一条规定“海底电缆管道所

有者在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后，可以对海底电缆管道采取定期复查、监

视和其他保护措施，也可以委托有关单位进行保

护”。由于海底电缆管道铺设于海底，而且分布

范围广，监视保护困难，很多海底电缆管道所有

者未按照规定要求对海底电缆管道进行标志、定

期复查和监视保护措施，也没有对海底电缆管道

不实施标志、监视保护措施的惩治条文。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虽然负责海底电缆管道的保护工作，

但由于海底电缆管道注册备案信息不全，每年的

定期巡航执法行动不能完全消除海底电缆管道

的安全隐患。

２３　海底电缆管道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活动规模和强度的

加大，海底电缆管道和其他行业用海之间争占海

域空间的矛盾和纠纷不断增多。

（１）一部分海底电缆管道由于未注册备案或

注册备案资料不实，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无法划定

海底电缆管道保护区，也无法执行定期巡航检

查，导致海上采砂、抛锚等活动对海底电缆管道

形成安全隐患。

（２）在海底电缆管道保护区内从事非法捕捞

及抛锚、采砂作业，也严重危及海底电缆管道安

全和使用效能。

（３）由于缺乏海底电缆管道安全管理技术规

范和标准要求，部分海底电缆管道在铺设初期就

存在安全隐患，且一些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后从未

开展过检查维护工作。

（４）一些海底电缆管道投产年限已经临近或

超过设计寿命，但没有相关的管理要求督促其更

换和保养，一旦出现油气泄漏或断裂，将直接影

响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３］。

（５）复杂的海底地形和水沙动力环境，也可

能造成了部分海底电缆管道路由段上层覆砂被

搬移，导致部分电缆管道裸露或悬空形成严重的

安全隐患乃至发生［４］。



２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　

（６）在不同走向的海底电缆管道交汇区存在

管道与管道交越、管道与电缆交越的问题，如果

管道交越区处理不慎，也可能引发海底电缆管道

安全隐患。

２４　海底电缆管道信息共享机制不畅

由于海底电缆管道审批部门多，审批环节衔

接不够，加上海底电缆管道普查措施滞后，海洋

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的海底电缆管道基础信息参

差不齐。

一些地方海底电缆管道管理信息化水平低，

采用纸质的海底电缆管道注册备案资料难以实

现信息共享，导致国家和上级管理部门对管辖范

围内海底电缆管道铺设情况掌握不全，无法建立

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

一些企业不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路由

调查和铺设施工许可，私自铺设海底电缆管道，

也不申请海域使用权，违法使用海域，而海底电

缆管道隐蔽性又较强，海洋行政执法部门查处困

难，造成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掌握的海底电缆管道

信息不全。

３　加强海底电缆管道管理建议

３１　健全海底电缆管道管理法规，进一步明确

海底电缆管道保护主体责任

近年来，我国海岛开发利用进程加快，岛陆

之间的输电、通信、输水等海底电缆管道数量急

剧增加。据统计，仅浙江省岛陆之间的海底电缆

管道就多达１０７条，占全省电缆管道总数量的

８０％以上。

另外，国际海底光缆、海底排污管道数量也

在急剧增多，管理问题也日益多样化。

为统筹协调我国各类海底电缆管道的保护

管理工作，全面加强海底电缆管道的保护管理，

建议制定《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提升海底电

缆管道保护的立法层次，明确海底电缆管到保护

的分工协作责任。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健全海底电缆管道管理政策制度和技术标准（规

范）及巡航检查组织实施，从宏观上加强海底电

缆管道的监督管理工作。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是海底电缆管道保护管理的监督者和实施主

体，负责本管辖海域的海底电缆管道注册备案、

保护区选划、巡航执法及安全检查监督等。地方

人民政府是海底电缆管道灾害应急管理的主体，

负责海底电缆管道事故应急组织协调和处置应

对。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主体负责海底电缆管

道安全防护，严格执行海底电缆管道安全管理要

求，定期开展海底电缆管道安全检查、维护和保

护管理工作。

３２　完善海底电缆管道管理政策制度

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排他性较强，与渔业

用海、交通用海等对海域自然属性改变不大的行

业用海不能兼容。建议在做好海洋功能区划并

严格执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从保护海底电

缆管道的角度，出台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确权

的相关政策，处理好同一海域各种用海方式之间

的关系，明确海洋、水利、电力、电信、水务等相关

各方面责任，通过备案制度、保护区制度、公告制

度、标志制度、海上作业限制制度、补偿／赔偿制

度、巡航检查制度等，避免用海矛盾及其给海底

电缆管道带来的隐患，共同维护海底电缆管道铺

设的良好秩序。

鉴于海底电缆管道实际路由与申请路由和

海域确权界址点不一致、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

查、铺设施工和海域使用３个许可顺序不明确等

情况，建议有效衔接海底电缆管道管理和海域使

用管理的行政许可程序，科学衔接铺设海底电缆

管道路由勘测、铺设施工许可相关报告与海域使

用论证报告，对企业已依法取得路由调查、铺设

施工许可且通过海域使用论证评审的海底电缆

管道，应允许其先进行铺设施工，在铺设完毕后

根据企业复勘查明的实际路由办理海域使用手

续和海底电缆管道注册备案，此后方可投产

运行。

３３　建立海底电缆管道动态监管体系

针对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要求高、情况复杂，

经常涉密等特点，建议加强海底电缆管道动态监

测管理，保障海底管道的安全运行。

一方面，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在海底电缆管

道铺设完成后，应按照海域使用管理要求和海底

电缆管道路由审批时的管理要求定期开展调查

检测工作［５］。

另一方面，在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系统中

增加完善海底电缆管道管理信息数据库，对海底

电缆管道的路由调查、铺设施工、海域使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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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后期监管、巡查保护、维修改造、拆除废弃

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开展重点电缆管道聚

集区海域使用动态监测，监督其他用海活动对海

底电缆管道的安全隐患。

同时协助海域管理部门核查与海底电缆管

道相关的其他用海活动，协助海域管理部门处理

海底电缆管道交越、海底电缆管道保护与海域使

用之间关系。

３４　开展海底电缆管道普查，完善海底电缆管

道基本信息

自２００２年全国范围内组织的海底电缆管道

普查以来，一直未进行海底电缆管道相关数据普

查登记。近年来，随着全国海岛开发利用力度的

加大、海洋石油天然气开发能力的提高，全国陆

续新增了一大批海底电缆管道，也有一批原有海

底电缆管道陆续进入废弃年限，相关数据亟待

更新。

同时随着用海安全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各类

涉海工程业主以及地方海洋行政管路部门申请

查询海底电缆管道信息的事项显著增多。为适

应新形势下海洋开发、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全

面、准确地掌握现有海底电缆管道数据信息，切

实加强对海底电缆管道的监督管理，建议开展新

一轮的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普查工作。普查

后对未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可依据电缆管道

所有者提供的海底电缆管道勘测报告、路线图、

位置表等说明材料，直接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

征收海域使用金，将相关普查数据录入国家海域

使用动态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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